附件1

关于加强新建建筑工程室内给水系统
生活饮用水水质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工程项目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源头水”到“水龙头”饮用水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任务部署，强化新建建筑工程室内给水系统水质的全过程监管，防范因材料、施工等环节导致的水质污染问题，切实保障群众生活饮用水安全，依据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深化设计审查与交底，做好事前预防
一是开展设计文件审查工作。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将给水系统水质保障措施列为必审内容，重点核查以下方面：生活水池（箱）设置场所、水池（箱）的通气管和溢流管防生物进入措施、消毒装置（如紫外线、臭氧消毒设备）、过滤系统（如前置过滤器、末端净水设备）、生活水泵的安全运行措施等设置的合理性；管道走向（室外管网环状供水）与污染性区域（如毒物污染区、污水管、化粪池）的安全间距；管材与水质的适配性（如避免金属管道锈蚀造成水质污染）；给水管道的防回流污染、防误接措施等。设计文件未明确水质保障措施，施工图审查机构不予审查通过。二是积极开展技术交底工作。设计单位须向施工、监理单位进行专项技术交底，明确水质保障的关键技术要求，涵盖管道冲洗、消毒工艺以及压力试验参数等内容，尤其要明确生活给水系统管道冲洗、消毒及检验的强制性要求；施工单位应将交底内容纳入施工组织设计，编制水质防控专项方案，明确管网末梢水取样、检测的流程及责任。
二、抓好过程管控，强化事中监督
（一）压实各方质量主体责任
一是建设单位要统筹落实水质管理费用，在工程总造价中专项列支材料检测、消毒处理、水质抽样等费用；不得通过变更设计、技术洽商等方式降低水质保障标准。二是施工单位要建立水质防控任务书，以清单形式明确管道清洗、接口密封、防腐处理等关键工序的质量要求，确保所用管件与管材相匹配且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管道安装前须清理内部杂物，采用专用工具进行切割、连接，避免碎屑残留；接口密封材料须符合卫生标准，严禁使用非食品级密封胶；对于管道穿楼板、墙体的孔洞，应采用无毒弹性密封材料填充，防止污水渗漏污染。三是监理单位应将水质管控纳入监理细则，对管道安装、压力试验、冲洗消毒等环节实施旁站监理，重点把关强制性条文的执行情况；全程见证水质取样过程，对取样规范性、样品保存及运输环节进行监督；发现管道污染风险（如与污水管交叉、接口松动）时，应立即责令整改并跟踪复查。
（二）严格材料准入与质量管控
一是明确材料标准。给水系统所用管材、管件、阀门、密封材料等，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17219的规定，施工严格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给水管道必须采用与管材相适应的管件。鼓励优先选用获得绿色建材评价认证的产品。二是强化进场验收。实行材料“先检后用”制度，施工、监理单位须对进场材料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型式检验检测报告、规格、型号、标识等进行全面核查；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一律清退并追溯生产源头。严禁使用无标识、无资质、无卫生安全证明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产品。
（三）强化施工过程与交叉作业管理
加大对以下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一是管道压力试验。应按规范进行水压试验，确保无渗漏。二是管道冲洗与消毒。采用含氯（或高锰酸钾）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冲洗后水质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三是临时保护。管道安装后未通水前，端口须进行密封保护，防止杂物、灰尘进入。四是交叉作业管控。严禁给水管道施工与油漆、涂料、水泥搅拌等污染性工序同步进行；若不可避免，须采取隔离保护措施，防止污染物接触管道内壁。五是取样准备。管道冲洗消毒完成后，施工单位应提前清理管网末梢水取样点（如用户水龙头），确保取样环境清洁，为后续第三方检测机构取样做好准备。
三、严把检测关口，规范事后验收
（一）严格水质抽样检测（取样化验）
施工单位管道安装完成后、通水前，建设单位须委托具备水质检测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水质抽样检测。检测机构每单位工程管网末梢水应随机抽取不少于1个代表性样品，或每项目工程不少于3个代表性样品（3个样品需从不同单位工程采样）。取样位置应由检测机构会同监理（建设）、施工单位共同随机确定，取样时应打开龙头放水数分钟以排出沉积物，采集微生物学指标检验样品前须对水龙头（取水管管口）进行消毒。
建设单位委托检测项目内容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中的常规项目执行，必要时可增加其他项目。检测机构同一时间采集多类指标水样时，应先采集微生物学指标水样。现场所用采样容器应符合表1，采样前需用水样荡洗容器2～3次（微生物学指标样品除外），含余氯的水样需按标准加入抗坏血酸。
检测机构对水样保存、运输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GB/T5750.2要求，取样后应立即标识、封样并送样，同时附管网水检测结果报告。
监理（建设）、施工、第三方检测机构见证检测要符合有关要求，见证过程和检测报告实施线上（即乌鲁木齐市智慧工地监管服务平台）管理，其信息可与卫健、水务等部门互联共享。未经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二）督促问题整改
一是抓好整改复查。对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由项目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整改（如重新消毒、更换污染管道），监理单位旁站跟踪，直至达到合格要求。二是纳入竣工验收必备条件。建设单位须将室内给水系统水质检测合格报告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必备资料。未按规定完成冲洗、消毒及合格检验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质量竣工验收。
四、强化保障措施，确保落地见效
市、区（县）质量监督机构应将给水系统水质管理纳入监督重点，通过定期巡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对施工过程各参建单位质量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处罚，记入信用档案并“红黑榜”公示。定期组织参建单位开展专项培训，解读材料验收、取样流程、检测标准，普及清洗消毒知识。各质量监督机构督促建设单位持续完善二次供水水质方面群众反映线索回应机制，鼓励建设单位交付后每半年回访，解决群众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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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筑工程给水系统管材管件质量进场验收
及生活饮用水水质见证检测要求

一、检验依据（现行国家规范、标准）
    1.《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
    2.《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55032
    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4.《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2]    5.《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7]    6.《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
    二、管材管件质量进场验收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给水管道必须采用与管材相适应的管件。应检查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型式检验检测报告（包括GB/T 17219规定的卫生安全指标要求）规格、型号、标识（包括蓝色环标识）。
三、水质见证检测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生活饮用水系统的水质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每单位工程管网末梢水随机抽取不少于一个代表性样品或每项目工程不少于三个代表性样品，三个样品应从不同单位工程采样。检测项目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规定的常规检测项目进行，必要时可检验其他项目，检测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见证要求
生活饮用水水质见证取样程序应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文件、标准规范执行。
（二）取样要求
1.管网末梢水是指出厂水经输水管网输送至终端（用户水龙头）处的水。
2.管网末梢水样的采集：应注意采样时间。夜间可能析出可沉积于管道的附着物，取样位置由监理（建设）、施工单位从各单位工程中随机抽取，取样时应打开龙头放水数分钟，排出沉积物。采集用于微生物学指标检验的样品前应对水龙头（取水管管口）进行消毒。取样后按照要求样品进行标识、封样），检测机构应指导见证取样过程。
3.理化指标：采样前应先用水样荡洗洁净容器和塞子2～3次。微生物学指标：同一时间采集几类检测指标的水样时，应先采集供微生物学指标检测的水样。采样时应直接采集，不得用水样涮洗已灭菌的采样瓶，并避免手指和其他物品对瓶口的沾污。
4.取样量及容器要求见表1。
表1 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的采样体积
	指标类型
	指标分类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采样体积/L

	常规指标
	一般理化
	G, P
	0℃~4℃冷藏，避光
	3~5

	
	氟化物
	G
	加入氢氧化钠（NaOH），调至pH≥12，0℃~4℃冷藏，避光。水样如有余氯，现场加入适量抗坏血酸除去
	1

	
	一般金属和类金属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pH≤2
	0.5~1

	
	砷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pH≤2，采用氢化物发生技术分析时，加入盐酸（HCl）调至pH≤2
	0.2

	
	铬（六价）
	G，P（内侧无磨损）
	加入氢氧化钠（NaOH），将pH调至7~9
	0.2

	
	高锰酸盐指数
	G
	每升水样加入0.8mL浓硫酸（H2SO4）0℃~4℃冷藏
	0.5

	
	挥发性有机物
	G
	加入盐酸（HCl）（1+1），调至pH≤2，水样应充满容器至流并密封，0℃~4℃冷藏，避光、对于含余氯等消毒剂的水样，每升水样加入0.01g～0.02g抗坏血酸
	0.2

	
	氨（以N计）
	G,P
	每升水样加入0.8mL浓硫酸（H2SO4），0℃~4℃冷藏，避光
	0.5

	
	放射性指标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pH<2
	3~5

	
	微生物
（细菌类）
	G（无菌）
	0℃~4℃冷藏，避光。对于含余氯等消毒剂的水样，每升水样加入0.8mg硫代硫酸钠（Na2S2O3▪5H₂O）
	0.5

	
	
	P（市售无菌即用型）
	0℃~4℃冷藏，避光
	

	注：G为洁净磨口硬质玻璃瓶；P为洁净聚乙烯瓶（桶或袋）；P（市售无菌即用型）中含有保存剂。

	对于含余氯等消毒剂的水样，现场根据余氯含量确定加入抗坏血酸的量。余氯含量与加入抗坏血酸的量呈线性关系，当水样中余氯含量为0.05mg/L时，每升水样加入1.6mg抗坏血酸；余氯含量为0.3mg/L时，每升水样加入3.0mg抗坏血酸；余氯含量为1.0mg/L时，每升水样加入6.0mg抗坏血酸。


（三）水样保存及运输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GB/T 5750.2标准要求。工地取样后应立即送往有资质认定（CMA）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委托检测时同时应附管网水检测结果报告）。
四、对检测机构的要求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及卫健、水务等部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应具备水质检测的法定资质，并应遵守当地建设主管部门的有关要求。
[bookmark: _GoBack]
